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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授權代表 

 
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
謹此宣佈，自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起，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勞國康先生已

獲委任為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 3.05 條下之本公司授權

代表（「授 權 代 表 」），以填補因徐興國先生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

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退任後其中一名授權代表的空缺。  
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 
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
勞國康 

 
 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，即勞國康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，
即王冠女士及陳雲女士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王琪先生、邱伯瑜先生及
梁雅達先生。  


